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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事食材搬運作業發生跌落致死災害  
核備文號：1130501706 

一、 行業分類（含代碼）：外燴及團膳承包業(5620） 

二、 災害類型（分類號碼）：跌倒（02）。 

三、 災害媒介物（分類號碼）：汽車（231）。 

四、 罹災情形：死亡 1 人 

五、 災害發生經過： 

（一） 災害發生於民國 113 年 1 月 8 日 7 時 29 分許。 

（二） 本災害發生於民國 113 年 1 月 8 日 7 時 29 分許。雇主指派勞工

戴ＯＯ等 4 人抵達廚房著裝完成後(含防滑雨鞋、網帽、口罩等

防護具)，欲從事洗菜、備菜等廚務作業，惟見食材尚未完全搬

妥至廚房，便各自分別前往貨車處協助將剩餘食材搬運下車。7

時 29 分許，戴ＯＯ獨自 1 人於貨車車廂內，欲將 2 箱疊放之菜

籃拖拉至貨車後之升降平台處，故雙手握持不鏽鋼丁型鉤兩端把

手，將丁型鉤勾提下層菜籃提把孔洞處，以後退姿勢往車廂尾門

方向拖拉菜籃，惟戴ＯＯ拖拉菜籃過程中，突然失去重心向後仰

倒，並自距地高約 87 公分之貨車升降平台開口處跌落至地面，

戴ＯＯ頭部著地受傷無法起身，廚房同仁及學校老師一發現，立

即撥打 119，經救護車將戴ＯＯ送往寶建醫療社團法人寶建醫院

搶救，仍於 1 月 10 日 13 時 7 分傷重死亡。 

六、 災害原因分析： 

雇主使罹災者戴ＯＯ於距地高約 87 公分貨車車廂內以丁型鉤鉤

住菜籃提把孔洞從事食材搬運作業時，以後退姿勢拖拉菜籃過程中，

因未採取必要之預防跌落措施(丁字鉤不致脫勾)，致不鏽鋼丁型鉤自菜

籃提把孔洞處脫勾，造成罹災者於車廂內踩踏場所失去重心向後仰

倒，自距地高約 87 公分之貨車尾斗跌落至地面，導致傷重死亡。 

（一） 直接原因：罹災者自距地高約 87 公分之貨車尾斗跌落至地

面，導致傷重死亡。 



 

 2 

（二） 間接原因：不安全狀況： 

使勞工於貨車車廂內從事食材搬運作業時，以後退姿勢拖拉

菜籃過程中，因於車廂內之踩踏場所未採取必要之預防跌落

措施(丁字鉤不致脫勾)。 

（三） 基本原因：  

1. 未辦理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。 

2. 未有職業安全衛生管理(教育訓練)之執行紀錄或文件。 

七、 災害防止對策： 

（一） 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、性質，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

畫，要求各級主管及負責指揮、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；勞工人數

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，得以安全衛生管理執行紀錄或文件代

替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。（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2 條之 1

第 1 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 第 1 項） 

（二） 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，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

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。（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

則第 17 條第 1 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2 條第 1 項） 

（三） 雇主對於勞工工作場所之通道、地板、階梯、坡道、工作台或其

他勞工踩踏場所，應保持不致使勞工跌倒、滑倒、踩傷、滾落等

之安全狀態，或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。(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

第 21 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第 1 項)  

（四） 年滿 15 歲以上，65 歲以下之左列勞工，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

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，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：…二、

受僱於僱用 5 人以上公司、行號之員工。…（勞工保險條例第 6

條第 1 項第 2 款） 

（五） 符合第 6 條規定之勞工，各投保單位應於其所屬勞工到職、入

會、到訓、離職、退會、結訓之當日，列表通知保險人；其保險

效力之開始或停止，均自應為通知之當日起算。但投保單位非於

勞工到職、入會、到訓之當日列表通知保險人者，除依本條例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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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2 條規定處罰外，其保險效力之開始，均自通知之翌日起算（勞

工保險條例第 11 條） 

（六） 符合第 6 條至第 8 條規定之勞工，投保單位應於本法施行之當日

或勞工到職、入會、到訓之當日，列表通知保險人辦理投保手

續。…(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 12 條第 1 項) 

八、 現場示意圖或照片： 

 
說明 照片 12：模擬災害發生當時，罹災者於貨車車廂內使用不鏽鋼

丁型鉤從事食材搬運作業時，過程中丁型鉤未確實勾

住下層菜籃提把孔洞，罹災者再使力拉動菜籃時，因

丁型鉤脫離孔洞，加上自己向後之力道，致其失去重

心向後仰倒，自距地高約 87公分之貨車升降平台開口

處跌落至地面。 

 

 


